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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认真做好东莞市非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

工作，根据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印发〈东莞市非户籍适龄儿童

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和《关于印发〈东莞

市非户籍适龄儿童少年积分入读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实施方

案〉的通知》等相关文件要求，现将寮步镇 2024年秋季积

分入学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申请条件及积分办法

1.申请条件及积分办法按照《东莞市非户籍适龄儿童少

年积分入读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实施方案》及相关通知执行。

2.积分申请公办学位只提供起始年级学位（即小学一年

级、初中一年级）。

3.符合申请条件的非东莞户籍学生均需网上报名申请。

二、报名方式

网上报名时间为 5月 7日 10：00-5月 13日 17：30。申

请积分入学的非户籍学生家长请在网上报名截止时间前登

录“东莞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统一招生平台”报名；网上报名

时间截止后，不能再补报申请积分入学。

电脑版网址：https://zs.dg.cn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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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机版：“东莞慧教育”微信公众号（订阅号），“东莞市

教育局”微信公众号（服务号），“i莞家”微信公众号，i莞家

APP。

三、志愿填报

1.志愿填报时间：5月 29日 9:30-6月 7日 17:30。

2.学生家长“网上确认”初审结果后，须在规定的志愿填

报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，申请人根据自己的积分预估、居住

地等实际情况可选报 3个志愿学校。

3.6月 10日—16日，镇教育管理中心公示申请人的积分

和排名。

4.6月 11日 14:30—12日 17:30，积分排名公示后，申请

人可于 6月 11日 14:30—12日 17:30前登录招生平台进行志

愿修改。

四、录取原则及办法

1.按“分数优先”原则，即按积分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入

围人员名单，直至公办学位满额为止。

2.按“积分排名顺序”进行录取。即按积分从高到低的顺

序，分别录取申请人的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志愿，若到第三志

愿时，学位仍然满额，则由镇教育管理中心统筹调剂，调剂

到相对就近尚有学位的学校，若申请人在志愿中填写了“不同

意服从分配”的，则不录取到任何学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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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通过积分入学申请到的公办学位，不接受学生的学位

调剂申请；对已获得积分学位的学生，如不按时到学校注册

的，视为自动放弃该公办学位。

五、民办学位补贴说明

1.补贴对象：凡在我镇民办学校就读的非东莞户籍学生

均可享受学位补贴。

2.补贴标准：小学每生每学年 5000元（含免费义务教育

公用经费补助和免费义务教育教科书补助），初中每生每学

年 6000元（含免费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和免费义务教育

教科书补助）。

如学生入读的民办学校学杂费低于上述学位补贴标准，

其学位补贴经费按该民办学校的实际收费标准发放。

3.资格确定

（1）学生户籍以当年 9月 1日为审核时间节点。

（2）如在当年 9月 1日后（不含 9月 1日）至该学年

结束期间将户籍迁入东莞，并继续在获得学位补贴资格的我

镇民办学校就读的，可按照本办法规定领取完该学年的学位

补贴；该学年结束后，学位补贴资格自动失效。

4.转学问题

（1）镇内转学：春季继续领取本镇的学位补贴。

（2）跨镇转学：春季学期学位补贴资格自动失效，学

生可于下一学年在就读学校所在镇重新申领当地学位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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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学位供给

2024年秋，我镇向随迁子女提供积分入学公办学位 210

个。具体名额如下：

序号 学校
学位数

（个）
学校地址

1 实验小学 20 寮步镇红荔实验路 1号

2 石步小学 20 寮步镇民安路 3号

3 西溪小学 10 寮步镇凫西路 157号

4 凫山小学 30 寮步镇凫山村寮园街 11号

5 石龙坑小学 35 寮步镇石龙坑校园中街 6号

6 香市小学 5 寮步镇寮城中路 2号

7 香城小学 10 寮步镇香博路 6号

8 河滨小学 20 寮步镇河滨西路 9号

9 寮步镇外国语

小学
10 寮步镇环城东路万科花园小区旁

小 学 合 计 160

1 寮步中学 20 寮步镇教育路 40号

2 香市中学 20 寮步镇蟠龙路 72号

3 寮步镇外国语

初级中学
10 寮步镇富竹山村

初 中 合 计 50

寮步镇教育管理中心

2024年 4月 25日


